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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解 磊

随着我国食品产业数字化转型步伐
不断加快，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近年来
接续实现了深度融合。为进一步推动食
品产业创新与可持续发展，近日，由中国
轻工业联合会指导，中轻食品工业管理
中心与江南大学食品学院联合主办的第
七届中国食品产业发展大会在江苏无锡
召开。中国工程院院士与高校学者、企
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特殊食品突破、生
物制造革新、资源挖掘战略等前沿议题
展开研讨，通过AI技术赋能与标准体系
升级，共同探索食品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路径。

创新驱动，院士护航产业未来

当前，我国人口结构面临深刻变革，
但特殊人群食品营养保障体系薄弱，相

比之下，欧美发达国家食品产业已呈现
出细分化、个性化、定制化的特点。中国
工程院院士，江南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陈卫表示：“特殊食品市场潜力巨大，可
带动食品科技创新、提高产业附加值、增
强经济竞争力。”其中，婴幼儿配方食品
近年来得到多项国家政策支持，相继出
台的 30余项宏观举措，推动了我国婴配
食品标准体系达到世界领先。与此同
时，近年来我国本土婴配品牌竞争力大
幅提升，例如 2020年，飞鹤反超雀巢成
为中国婴配乳市场第一品牌。

“食药物质在保健食品中的应用愈
加广泛。”陈卫谈到，2020年，国家卫生健
康委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司首次提
出“食药物质”概念，将其定义为“按照传
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强调“食
品属性优先，兼具药用价值”。如何从传
统中药材中挖掘保健食品新原料？陈卫

介绍，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不断开展相
关工作，包括推动食药物质食养声称、推
进食养药膳、国产保健食品复方配伍备案
管理、推进保健食品新功能落地等。例
如，今年 8月，市场监管总局特殊食品司
委托江南大学国家功能食品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开展“探索建立我国保健食品新功
能及产品注册申请受理审评范围”。

食品资源挖掘是实现全球食物可持
续生产的重要途径。中国工程院院士、
江南大学未来食品科学中心和生物工程
学院教授陈坚说，我国食品资源挖掘的
六大战略任务，分别为实现全球食物可
持续生产、保障我国食物供给安全、提高
全民营养健康水平、加快食品产业高质
量发展、贯彻落实国家战略以及抢占世
界科技制高点。陈坚表示，我国人口增
长和生活品质提升对食物供给总量和结
构提出更高要求，国内资源承载压力大，

对外依存度高，近 20 年食物自给率由
93.6% 降 至 65.8% ，食 用 油 自 给 率 仅
36%，粮食安全问题严峻。传统食物生
产方式难以保障全球急剧扩张的食物需
求，应多途径开发各种高值配料，满足食
品从“吃得饱”“吃得好”到“吃得健康和
快乐”全面升级。

如何科学挖掘高值配料等食品资
源？陈坚提到了新质蛋白和植物油
脂。他介绍，新质蛋白是指所有不依赖
传统畜牧业或渔业方式获得的食用性
蛋白，包括植物蛋白、微生物蛋白、昆虫
蛋白、藻类蛋白、动物细胞蛋白等。“传
统畜禽养殖面临资源超载、环境污染、
疫病多发、投入产出比低等诸多压力，
而新质蛋白具有保障食物蛋白供给安
全、提高人民营养健康水平、有利全球
可持续发展等重大意义。”植物油脂方
面，陈坚提到，微生物油脂具有富含不

饱和脂肪酸的特点，能够满足消费者对
健康油脂的需求；通过合成生物学和精
准发酵，微生物细胞能够生产出与传统
油脂相似的产品。

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师范大学副
校长黄和分享了如何在破除“内卷式”竞
争中实现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他表
示，当前，我国正处在从“中国制造”向

“中国创造”转型的关键时期，然而科研
领域的“内卷式”竞争却成为制约新质生
产力高质量发展的障碍。科研选题同质
化、跟风式研究盛行导致产业产能过剩，
价格战愈演愈烈，论文与专利“增量不增
质”，关键菌种、核心酶制剂、智能装备等
仍受制于人……典型案例包括生物反应
器、赤藓糖醇、DHA藻油等原料的价格战
与过剩危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升级面
临“卡脖子”风险。

为破解这一困局，本届大会发布的

《2024年度中国食品工业创新发展报告》
提出“源头创新”与“技术创新”双轮驱动
策略：一方面，挖掘非模式微生物资源，
建立菌株数据库，开拓新赛道，推动新型
菌种产业化应用；另一方面，发展自主基
因编辑工具、AI辅助酶设计、智能化筛选
平台等前沿技术，构建从“已知”到“未
知”的创新范式。“唯有摆脱低水平重复，
追求原创性科研与颠覆性技术，才能真
正实现食品生物制造产业的高质量跃升
与可持续发展。”黄和如是说。

“增长创新不等于技术创新，科技创
新要以源头创新为核心，建立技术创新、
产品创新等多维路径。”在黄和看来，唯
有通过多维度、系统性的综合施策，方能
彻底扭转“内卷”态势，在新一轮全球科
技竞争中抢占制高点，推动新质生产力
高质量发展。黄和建议，深化教育体制
改革，未来培养一名复合型人才的时间
可缩短至 8 年，为科研注入年轻活力。
此外，他认为，在AI热潮下，要让AI成为

“科研助手”和“外挂”，而不是替代者。
“用好AI，才能突破传统技术局限，革新
科学范式。” （下转A4版）

院士专家共话食品产业创新与可持续发展

公 告

声明公告 本版广告为信息资讯，不作为签订合同及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联系电话：15066670823（微信）。 广告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借款人

兰州金天马
机电设备有

限公司

临夏市金泰
置业有限公

司

甘肃国友绿
色能源储备
有限公司

兰州永信汽
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甘肃奉康中
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武 都 茂 源
（工贸）有限

公司

甘肃宏欣泰
工贸有限公

司

甘肃芸祥工
贸有限公司
甘肃国祥食
品有限公司

本金

7,300,000.00

8,000,000.00

29,850,000.00

3,000,000.00

6,867,704.97

12,240,000.00

5,000,000.00

19,999,710.48

2,018,000.00

3,000,000.00
15,000,000.00

利息罚息
合计

4,426,638.89

8,797,044.08

18,100,708.33

3,782,017.48

4,555,006.09

10,476,319.21

4,226,438.19

16,223,317.93

577,955.22

6,412,712.54
9,095,833.33

债权总额

28,523,682.97

47,950,708.33

6,782,017.48

11,422,711.06

22,716,319.21

9,226,438.19

36,223,028.41

2,595,955.22

33,508,54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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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

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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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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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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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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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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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
+

保证

保证

抵押
+

保证

保证

保证

抵（质）押物详细情况

1、所有权人：甘肃国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临夏市东城区绿
化中心广场东侧A四层，房产证号：临市房权证字第0603865
号，建筑面积1963.24平方米。追加许明及其财产共有人个人
无限连带责任保证。2、所有权人：甘肃国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临夏市东城区绿化中心广场东北侧金泰购物中心B段三
层，房产证号：临市房权证字第055539号，建筑面积1905.56平
方米。追加许明及其财产共有人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
抵押物为甘肃国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临夏市东城
区绿化中心广场东北侧金泰购物中心C段一层营业用房（权证
号：临市房权证字第055535号、面积为2232.12平方米）及C段
四层营业用房（权证号：临市房权证字第 055541 号、面积为
2232.12平方米）,追加股东马忠财、马学林及其各自财产共有
人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

由甘肃锦幸实业有限公司提供保证；追加牛云飞及其财产共有
人个人无限连带责任。

担保方式为汽车合格证质押；追加青海顺悦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王家秋、王蕾无限连带责任保证。

抵押物为1、甘肃奉康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定
西市安定区民主路南侧房产（权证号：定市房权证安定区字第
20142540，面积130.15平方米、20142541，面积132.98平方米、
20142542，面积 535.49 平方米、20142543，面积 111.6 平方米、
20142545，面积224.83平方米、20142546，面积220.58平方米、
20142547，面积529.11平方米、20142548，面积182.57平方米、
20142549，面积130.15平方米、20142550，面积931.96平方米、
20142562，面积130.15平方米、20142563，面积130.15平方米、
20142564，面积 130.2 平方米、20142565，面积 224.83 平方米、
20142566，面积278.47平方米、20142567，面积529.11平方米、
20142568号,面积224.83平方米）；2、冯彩霞名下、位于定西市
安定区民主路南侧房产（权证号：定市房权证安定区字第
15368号），面积130.15平方米；3、安映兰名下、位于定西市安定
区民主路南侧房产（权证号：定市房权证安定区字第 17017
号），面积113.2平方米；4、马靖坤名下、位于定西市安定区镇龙
路102号第1层房产（权证号：定西市房权证安定区私字第8716
号），面积74.22平方米。追加申请人法人股东甘肃奉康企业管
理（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追加申请人自然人股东
马玉坤、马靖坤及其各自财产共有人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

由甘肃宏欣泰工贸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追加卯咏中及
其财产共有人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

抵押物：1、武都茂源（工贸）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甘肃省陇南市
文县桥头乡苗家坪上村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权证号：文国
用（2012）第140-142号，面积22157.36平方米）。2、武都茂源
（工贸）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甘肃省陇南市文县桥头乡苗家坪
上村的水电站发电设备及其附属设施（数量：19台套）。武都
茂源（工贸）有限公司无限连带责任保证。追加股东卯咏中及
其财产共有人提供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
由甘肃华茂工贸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追加杨长青及其
财产共有人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
由甘肃嘉合食品冷冻有限公司担保，杨进国、王国剑、张连僧、
杨小琴及其财产共有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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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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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合计

借款人

甘肃弋戈商
贸有限公司
甘肃恒宇电
力科技有限

公司
甘肃汇峰智
能科技有限

公司
甘肃穆萨正
通国际物流
有限公司

兰州微笑商
贸有限公司

甘肃环宇电
力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阿克塞县兴
和新能源科
技开发有限

公司

酒泉市西林
农产品有限
责任公司

酒泉顺丰向
日葵农民专
业合作社

金昌市天一
美居商贸有

限公司

本金

1,700,000.00

9,999,974.62

9,000,000.00

30,000,000.00

4,500,000.00

10,000,000.00

5,000,000.00

7,870,000.00

6,380,000.00

44,999,780.95

241,725,171.02

利息罚息
合计

1,373,756.39

8,759,895.82

7,501,628.75

28,112,351.52

3,962,831.41

9,015,301.26

3,031,944.44

4,772,280.56

3,868,761.11

27,287,367.17

184,360,109.71

债权总额

3,073,756.39

18,759,870.44

16,501,628.75

58,112,351.52

8,462,831.41

19,015,301.26

8,031,944.44

12,642,280.56

10,248,761.11

72,287,148.12

426,085,280.73

风险
分类

次级

次级

损失

损失

损失

可疑

损失

可疑

可疑

可疑

担保
方式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抵押
+

保证

保证

抵押
+

保证

抵押
+

保证

抵押
+

保证

抵押
+

保证

抵（质）押物详细情况

第三方甘肃锦幸实业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追加王献光、韩云霆
及其财产共有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

由甘肃洋阳伟业商贸有限公司担保，张安海、刘祯庆及其财产共有
人提供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

由甘肃嘉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追加李世杰、张程德、齐向
锋、安亚红及其财产共有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

由甘肃省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追加申请人股
东张世清、张世平及其各自财产共有人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

抵押物为倪伟笑名下位于渭源县会川镇新城村土地、面积为2615.70
平方米（房产证号：渭会国用（2013）第2135号）；追加倪海霞、倪伟笑
及其财产共有人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

由兰州高科创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保证，追加张永连带责任保证。

抵押物为酒泉力源新能源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酒泉市汉唐文化新区
的两宗商服用地土地，具体为：（1)不动产权证号：甘（2017）肃州区不
动产权第 0000523 号，面积 9334.99 平方米；（2）不动产权证号：甘
（2017）肃州区不动产权第0000524号，面积8380平方米。追加孙雅
娟、孙平及其财产共有人个人无限连带责任。
酒泉市田园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追加姜自军、
贺文毓、杨国建及其财产共有人承担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贷款
发放前追加该企业名下位于酒泉市肃州区总寨镇沙河村1-1配电
室、1-1恒温库进行抵押。（恒温库建筑面积2198平方米，预估价值
391.24万元；配电室建筑面积130.98平方米，预估价值20.30万元；不
动产权证号：甘（2017）肃州区不动产权第0000904号）。他项权证
号：甘（2017）肃州区不动产证明第0000828号
嘉峪关银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追加法定代表人
王顺吉及其财产共有人、股东王红吉、牛全超、张奋勤、李光耀提供
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贷后管理要求追加酒泉顺丰向日葵农民
专业合作社名下位于金塔县中东镇团结坪北办公用房抵押（面积
113.24平方目，不动产证号：（甘（2017）金塔县不动产权第0002637
号。）他项证号：甘（2018）金塔县不动产证明第0000617号
1、所有权人：金昌市天一美居商贸有限公司，金昌市金川区昌安里
上海路东侧商用楼101号等14间商铺房产证号：甘（2018）金昌市不
动产权第0000633号，建筑面积1167.88平方米；金昌市金川区昌安
里上海路与秦安路东南角综合楼C段101号等28间商铺，房产证号：
甘（2018）金昌市不动产权第0000634号，建筑面积1789.20平方米；
金昌市金川区昌安里泰安路北侧金盛华城南大门西侧综合楼B段
102号等48间商铺，房产证号：甘（2018）金昌市不动产权第0000636
号,建筑面积3078.17平方米。追加瞿学仁、祁有增及其财产共有人
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甘肃固安金盛房地产有限公司保证。2、所
有权人：金昌市天一美居商贸有限公司，金昌市金川区昌安里昌安
里泰安路北侧金盛华城南大门东侧综合楼地下1号房第6间商铺，
房产证号：甘（2018）金昌市不动产第0000635号，建筑面积3771.74
平方米；金昌市金川区昌安里上海路东侧综合楼A段101号、102号、
201号、301号商铺，房产证号：甘（2018）金昌市不动产权第0000632
号，建筑面积895.31平方米；追加瞿学仁、祁有增及其财产共有人个
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甘肃固安金盛房地产有限公司保证。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关于兰州金天马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等19户资产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司”）拟对所持有的兰州金天马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等19户债权资产进行处置（可单户处置或打包处置），特发布此公告。
19户债权资产总金额为426,085,280.73元，涉及本金241,725,171.02元，利息及违约金合计184,360,109.71元（债权金额的截止日为2025年9月30日），分布在甘肃省兰州市、临夏市、定西市、金昌市、酒泉市、嘉峪关市及陇南。

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单位：元

特别提示：标的资产信息仅供投资者参考。就标的资产项下各笔债权及其附属担保权益的合法有效性及时效，以及债务人、担保人现状等，请投资者自行调查及判断，我司对此不作任何保证。
如投资者有意向了解有关标的资产的情况、注册程序、交易时间表等详情，请登陆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coamc.com.cn。
投资人不得为：（1）国家公务员、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该项资产处置工作相关中介机构所属人员，及上述人员出资成立的法人机构或特殊目的实体、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2）债务人、担保人为自然人的，其本人和其直系亲属，及上述自然人出资成立的法

人机构或特殊目的实体；（3）债务企业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下属公司，担保企业及其控股下属公司，债务企业的其他关联企业，及上述主体出资成立的法人机构或特殊目的实体；（4）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债务人管理人员，及上述主体参与的非
金融机构法人；（5）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的直系亲属；（6）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认定的其他不宜受让的主体。

为严格防范交易各方及其关联人士的道德风险，防止不正当交易，防范项目操作风险，非经合作对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擅自通过任何中介（包括任何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安排、实施本项目合作事宜。
交易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对方及其工作人员、相关组织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及前述组织和个人的关联方进行商业贿赂、馈赠钱物（现金、有价证券、信用卡、礼金、奖金、补贴、物品等）或进行其他任何形式的利益输送。
任何一方在项目运作过程中发现对方存在上述行为，有权提醒对方相关人士立即纠正，经制止拒不纠正的，应告知对方及时采取相应的法律行动。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25年10月21日。
联系人：史先生、王女士；联系电话：0931-8612030；0931-8615197；电子邮件：shishaopeng@coamc.com.cn、wangruijing@coamc.com.cn；通讯地址：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621号；邮编：730000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门）；0931－8879444（我司纪检监察部门）；监督管理部门：财政部甘肃监管局电话：0931-8465196；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甘肃监管局电话：0931-8854658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25年10月21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 2025年10月13日

序
号

1

主债务人
名称

浙江益腾塑
胶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
账面本金

余额

33,039,329.25

账面利息余额
（含罚息、复息）

0.00

本息合计

33,039,329.25

担保人名称

龚益峰、龚红芳、赵龙集团有限公
司、赵冬子、赵秀英、义乌市博玛制

版有限公司、万新铭、楼云芳

备
注

/

浙江金双宇控股有限公司与郑周芳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转让方浙江金双宇控股有限公司与受让方郑周芳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金双宇控股
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债权项下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
权<保证和抵押担保>、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郑周芳。浙江金双宇控股有
限公司与郑周芳联合公告通知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郑周芳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郑周芳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
任。特此公告。

浙江金双宇控股有限公司 郑周芳
2025年10月13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上述标的债权清单为截至基准日（即［2025］年［9］月［4］日）标的债权账面本金余额、账面利息
余额等的暂估金额，如与法院裁判文书或按标的债权文件约定方式计算金额不同，则以该等法院裁判
文书或债权文件确认的方式计算为准。

上述标的债权清单为截至基准日（即［2022］年［6］月［8］日）标的债权账面本金余额、账面利息余额等的暂估金额，如与法院
裁判文书或按标的债权文件约定方式计算金额不同，则以该等法院裁判文书或债权文件确认的方式计算为准。

徐丽与李荣耀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与李荣耀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徐丽将其对下列公告资产清单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担保合同项下

的全部权利及相关附属权益，依法转让至李荣耀。徐丽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
李荣耀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资产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李荣耀履行主债

权合同、担保合同及相关附属权益文件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转让方：徐丽 联系地址：黑龙江省肇源县大兴乡支前村四家子屯；联系人：王先生；联系电话：17068000007
受让方：李荣耀 联系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藤桥镇樟村村前岸1-1号；联系人：李先生；联系电话：15074840101

2025年10月13日
金额：万元，币种（人民币）

序
号

1

2

3

累计

主债务人
名称

长沙湖湘
电表科技
有限公司

湖南省金
贝科技实
业有限公

司

湖南海谦
商贸有限

公司

担保人名称

王金莲、董文钾、龙媛、郑思达、江建光、
余洪敬、黄海妹、陈定杰、湖南海谦商贸
有限公司、湖南省金贝科技实业有限公
司、湖南省万嘉商贸有限公司保证担保
王金莲、董文钾、龙媛、郑思达、江建光、
余洪敬、黄海妹、陈定杰、湖南海谦商贸
有限公司、长沙湖湘电表科技有限公
司、湖南省万嘉商贸有限公司保证担保
王金莲、董文钾、龙媛、郑存康、郑思达、
江建光、余洪敬、黄海妹、陈定杰、湖南
省金贝科技实业有限公司、长沙湖湘电
表科技有限公司与湖南省万嘉商贸有
限公司保证担保。

抵（质）
押物

/

/

/

账面本金
余额

10620000

5899999.99

9800000

26319999.99

账面利息余额
（含罚息、复息）

21905895.38

12692607.75

13100365.03

47698868.16

账面本息
合计

32525895.38

18592607.74

22900365.03

74018868.15

代垫费用
（款项）余额

0

0

0

0

诉讼执行案号

(2014) 雨 民 初
字第01993号/
（2021）湘 0111

执7387号
(2014) 雨 民 初
字第01994号/
（2021）湘 0111

执7386号

(2014) 雨 民 初
字第01992号/
（2021）湘 0111

执7388号

债权转让通知
北京中安新丝路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债权转让方：北京华盛创汇科技有限
公司与债权受让人：刘文平达成的《债权转让合
同》。债权转让方将依据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
法院民事判决书（2025）京民 0107 初字第 1197
号予以确认的全部债权、违约金、诉讼费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依法转让给刘文平。请你从
公告之日起向债权受让人偿还债务。

特此公告。
债权受让人联系方式：18500152843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要求借款人承担还款责任、要求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公告

截至公告日，债务人冀中宏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2017年11月14日签订的编号为209019011700
0036《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项下编号为2090110219000119、2090110219000120、2090110219000121、209
0110219000122《银行承兑协议》下本金垫款且产生欠息。现我行特向借款人主张还款责任，另要求上
述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的保证人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主张承担保证责任。

要求从公告之日起，冀中宏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按照各自与我
行签订的《银行承兑协议》、《最高额保证合同》在一个月内承担相应的债务及担保责任，否则我司将采
取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此公告。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2025年10月10日

联系人：张宇鹏 联系方式：28379999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黄埔南路万顺温泉花园1号楼商场
若借款人、保证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死亡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继承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

履行清算责任，继承人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履行义务。

义务人
名称

牟世双

个人担保贷款
合同编号

华兴惠分个担贷
字第20210310117

号

贷款本金余额
（截止本公告日）

1283800.00元

抵质押权利
凭证编号

粤（2022）惠 州 市
不 动 产 证 明 第

0000164号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与
欧阳康华债权转让暨联合催收公告
根据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与欧阳康华签订

的《债权转让协议》，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合法
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债权），已于 2025年
5月28日依法转让给欧阳康华。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
州分行特此将下表所列债权及相关权益转让的事实通知与该等
债权及相关权益有关的借款人、物权担保人和/或保证人，法院
判决与裁定确定的责任人及其各自的承继人（下称“义务人”）。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作为该等债权及相关
权益的出让人，欧阳康华作为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的受让人，现
公告要求各“义务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欧阳康华履行相应合同约
定或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全部义务（若借款人更名、改制、吊
销营业执照或因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继主体、清算主体
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至基准日的货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给欧阳康华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方法结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
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
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详细清单见附表
转让方：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

受让方：欧阳康华
附件：债权资产清单；基准日：2025年4月17日；单位：人民币/元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与
孙恒债权转让暨联合催收公告

根据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与孙恒签订的
《债权转让协议》，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合法拥
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债权），已于 2023年
12月28日依法转让给孙恒。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特此将下表所列债权及相关权益转让的事实通知与该等
债权及相关权益有关的借款人、物权担保人和/或保证人，法院
判决与裁定确定的责任人及其各自的承继人（下称“义务人”）。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作为该等债权及相
关权益的出让人，孙恒作为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的受让人，现
公告要求各“义务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孙恒履行相应合同约定
或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全部义务（若借款人更名、改制、吊销
营业执照或因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继主体、清算主体
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至基准日的货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给孙恒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
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方法结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
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
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详细清单见附表
转让方：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受让方：孙恒
附件：债权资产清单；基准日：2023年12月25日；单位：人民币/元
义务人
名称

高健学

借款合同编号

华兴深分南头个
担 贷 字 第
20210728001号

贷款本金余额
（截止本公告日）

5594822.82元

抵质押权利
凭证编号

粤（2021）深圳市
不 动 产 证 明 第

0679574号

债转明细表
借款单位
郭新兵
赵磊

贷款余额
171236.84
74634.82

欠息金额
1699.25
740.22

发放日期
20241113
20240329

到期日期
20291112
20290328

担保单位
无
无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山东莱山齐丰村镇银行与初传利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山东

莱山齐丰村镇银行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所享有的主债权及合同项下的
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通知人初传利，请债务人自通知之日起向买受人履
行还款义务。债权转让以后，山东莱山齐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再
行使债权人的权利。特通知债务人。

受让方联系方式：15253516811

山东莱山齐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10日

债权转让公告
天津生态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9月11日，湖南省第三工程有限公
司（下称湖南三建）通过《消费日报》第6077期第
4版途径发布债权转让公告，现已发生债权转让
的效力，天津信息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受让湖
南三建对贵司的债权1179999.87元。

2024年5月，天津信息港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下称信息港公司）与天津天谷电子设备安装
工程有限公司（下称天谷公司）签订《天津市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后经双方确认，信息港公司
尚欠付天谷公司344999.96元。在该施工合同
下天谷公司享有对国信息港公司344999.96元
债权。

2024年5月，天津信息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下称信息港公司）与天津中新生态城众诚建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下称众诚建公司）签订了《材
料采购合同》，后经双方确认，信息港公司尚欠
付众诚建公司834999.91元。在该采购合同下
众诚建公司享有对国信息港公司834999.91元
债权。

自2025年7月16日，信息港公司将享有的
1179999.87元债权转让给如下单位：

天津天谷电子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受让
债权344999.96元；

天津中新生态城众诚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受让债权834999.91元；

转让范围：主债权（工程款本金1179999.87
元）及2025年7月16日起产生的利息、违约金等
从属权利请天津生态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在接到债转通知书后向上述单位履行对应
的还款义务。

天津信息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13日

厦门华茂青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2025 年10月23日10时

在中拍平台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1、上海市静安区陕西北路58号底层商业房

产5年租赁权，起拍价：9.9万元/月，保证金：25
万元；2、天津市河东区新开路59-69（单号）203
商业房产5年租赁权，起拍价：2.025万元/月，保
证金：5万元。

看样时间：2025年10月16日-17日
保证金缴交及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5年

10月22日17时止
咨询电话：18050083566、0592-5552806

序
号

1

2

具体以生效法律文书载明的金额为准。

债务人
名称

新疆海川
三新食品
有限公司

新疆海川
三新食品
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编号及名称

MCON2021
04013306784
企业流动资
金借款合同

MCON2021
03253266668
社团借款合同

担保人
名称

张梅珍、
邱立功、
何新民

张梅珍、
邱立功、
何新民

担保合同编
号及名称

MCON2021
04013306784
担保合同

MCON2021
03253266668
担保合同

截 至 基 准 日
（2025 年 8 月
26 日）未偿还
本金余额（元）

8544435.62

15000000.00

截 至 基 准 日
（2025 年 8 月
26 日）未偿还
利息余额（元）

3260625.17

5906176.33

截至基准日（2025
年8月26日）未偿
还其他/代垫费用

余额（元）

5000.00

5000.00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与
葛永立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达”）与葛永
立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
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含执行费、诉讼费、律师费等代垫费用），依法转让给葛永立。中国信达与葛永立
特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葛永立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
即向葛永立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 联系人：马长智；联系电话：136899
03940；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中山路462号人民广场联合大厦B座6-7层

葛永立 联系电话：15001697566；地址：新疆北屯市工业园区华强西街700号
注：1.交易基准日：2025年8月26日。2.若债务人、担保人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清算责任。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
人、抵押人、出质人。4.利息是指根据新疆北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借款人签订的贷款合同
约定计算至交易基准日的借款人未偿还利息余额，包括罚息、复利。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葛永立
2025年10月13日

序号
1
2

借款人名称
林洲、唐昕

深圳市必谷德科技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000402021A00073
000402021T00021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债权本金（元）
3743000.00
5623000.00

担保人
/

林洲、唐昕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永支行与
深圳市信财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永支行与深圳市信财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于2025年9月19日
签署了编号为【000402025D005】的《债权转让合同》并完成了债权转让相关手续，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福永支行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中所列的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
的相关权利依法转让给深圳市信财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请
借款人及其担保人立即向深圳市信财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
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永支行
2025年10月13日

公告清单 转让基准日：2025年7月31日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5年7月31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
（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应支付的利息、罚息、复利、加倍迟延履行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按授信合
同及其补充协议、贷款合同、抵押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至
实际清偿之日止。已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永支行垫付的应由借
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上述借款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深圳市信财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或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永支行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合同或协议为准。

深圳市信财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坂田社区宝利工业区5号八层
888号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永支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永大道13号

借款合同编号

城镇农商2022个自借字第038号

借款人
名称

陈素莉

担保人
名称

陈素莉

担保
方式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400000

利息金额
（单位：元）

79771.79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张立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张立达成的《信贷资产转让合同》，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担保合同项下
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张立。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上
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还款/担保
义务。

张立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告之日起
立即向张立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4年2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
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应支付给
张立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及中国人
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广
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责主体、清算
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张立或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交
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张立 联系电话：14718187197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立
2025年10月13日

借款合同编号

埔前农商2022借字第139号

借款人
名称
陈鑫

担保人
名称
陈鑫

担保
方式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989000

利息金额
（单位：元）

25079.4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吴健华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吴健华达成的《信贷资产转让合
同》，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担保合同
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吴健华。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
主体上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还
款/担保义务。

吴健华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吴健华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5年8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
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应支付给
吴健华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及中国
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责主体、清
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吴健华或广东河源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
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吴健华 联系电话：15019392600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吴健华
2025年10月13日

借款合同编号

埔前农商2022借字第218号

借款人
名称

黄振雄

担保人
名称

王燕辉

担保
方式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585000

利息金额
（单位：元）

16087.99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游健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游健达成的《信贷资产转让合同》，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担保合同项下
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游健。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上
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还款/担保
义务。

游健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告之日起
立即向游健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5年8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
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应支付给
游健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及中国人
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广
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责主体、清算
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游健或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交
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游健 联系电话：13829337799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游健
2025年10月13日

借款合同编号

埔前农商2022借字第065号

借款人
名称

黄振雄

担保人
名称

黄振雄

担保
方式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380000

利息金额
（单位：元）

15212.12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廖创兴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廖创兴达成的《信贷资产转让合
同》，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担保合同
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廖创兴。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
主体上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还
款/担保义务。

廖创兴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廖创兴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5年8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
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应支付给
廖创兴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及中国
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责主体、清
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廖创兴或广东河源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
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廖创兴 联系电话：13827890784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廖创兴
2025年10月13日

借款合同编号

东埔农商2022借字第078号

借款人
名称

李文青

担保人
名称

李文青、
曹惠珍

担保
方式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718000

利息金额
（单位：元）

32470.93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李伟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李伟达成的《信贷资产转让合同》，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担保合同项下
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李伟。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上
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还款/担保
义务。

李伟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告之日起
立即向李伟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5年8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
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应支付给
李伟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及中国人
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广
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责主体、清算
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李伟或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交
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李伟 联系电话：18507626337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李伟
2025年10月13日

借款合同编号

东埔农商2021借字第256号

借款人
名称

刁海旺

担保人
名称

刁海旺

担保
方式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430000

利息金额
（单位：元）

40862.12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许海莲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许海莲达成的《信贷资产转让合
同》，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担保合同
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许海莲。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
主体上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还
款/担保义务。

许海莲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许海莲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5年7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
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应支付给
许海莲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及中国
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责主体、清
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许海莲或广东河源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
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许海莲 联系电话：13827898299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许海莲
2025年10月13日

借款合同编号

河农商2022高借字第0001号
源城农商2022借字第0043号

借款人
名称

刘育中
李霞

担保人
名称

刘育中
李霞

担保
方式
抵押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520000
594000

利息金额
（单位：元）

18210.4
21949.8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曹文聪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曹文聪达成的《信贷资产转让合
同》，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担保合同
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曹文聪。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
主体上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还
款/担保义务。

曹文聪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曹文聪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5年8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
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应支付给
曹文聪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及中国
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责主体、清
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曹文聪或广东河源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
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曹文聪 联系电话：18313177721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曹文聪
2025年10月13日

借款合同编号

城镇农商2022借字第134号

借款人
名称

欧敏欢

担保人
名称

欧敏欢

担保
方式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810000

利息金额
（单位：元）

17340.06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肖彩娟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肖彩娟达成的《信贷资产转让合
同》，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担保合同
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肖彩娟。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
主体上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还
款/担保义务。

肖彩娟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肖彩娟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5年8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
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应支付给
肖彩娟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及中国
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责主体、清
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肖彩娟或广东河源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
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肖彩娟 联系电话：13377613419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肖彩娟
2025年10月13日

借款合同编号

东埔农商2020借字第078号

借款人
名称

吴育文

担保人
名称

吴育文

担保
方式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320753.91

利息金额
（单位：元）

50619.08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詹夏列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詹夏列达成的《信贷资产转让合
同》，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担保合同
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詹夏列。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
主体上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还
款/担保义务。

詹夏列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詹夏列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5年6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
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应支付给
詹夏列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及中国
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责主体、清
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詹夏列或广东河源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
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詹夏列 联系电话：18824275253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詹夏列
2025年10月13日

借款合同编号

河农商2020借字第2059号

借款人
名称

高翔文

担保人
名称

高翔文

担保
方式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570000

利息金额
（单位：元）

79987.96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吴健华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吴健华达成的《信贷资产转让合
同》，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担保合同
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吴健华。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
主体上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还
款/担保义务。

吴健华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吴健华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3年12月06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
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应支付给吴
健华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及中国人民
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广东
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责主体、清算主体
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吴健华或广东河源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
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吴健华 联系电话：15019392600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吴健华
2025年10月13日

借款合同编号

新源农商2022借字第2010号

借款人
名称

张国林

担保人
名称

张国林

担保
方式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584000

利息金额
（单位：元）

39536.36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许海莲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许海莲达成的《信贷资产转让合
同》，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担保合同
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许海莲。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
主体上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还
款/担保义务。

许海莲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许海莲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5年8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
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应支付给
许海莲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及中国
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责主体、清
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许海莲或广东河源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
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许海莲 联系电话：13827898299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许海莲
2025年10月13日

借款合同编号

河农商高新2022借字第047号

借款人
名称

邹道石

担保人
名称

邹道石

担保
方式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2600000

利息金额
（单位：元）
346306.33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丘秋华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丘秋华达成的《信贷资产转让合
同》，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担保合同
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丘秋华。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
主体上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还
款/担保义务。

丘秋华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丘秋华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5年6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
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应支付给
丘秋华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及中国
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责主体、清
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丘秋华或广东河源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
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丘秋华 联系电话：14718187197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丘秋华
2025年10月13日

借款合同编号

江东新区农商20232
循借字第284号

借款人
名称

何志源

担保人
名称

何志源

担保
方式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550000

利息金额
（单位：元）

26355.32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叶龙剑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叶龙剑达成的《信贷资产转让合
同》，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担保合同
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叶龙剑。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
主体上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还
款/担保义务。

叶龙剑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叶龙剑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5年7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
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应支付给
叶龙剑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及中国
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责主体、清
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叶龙剑或广东河源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
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叶龙剑 联系电话：18300030181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叶龙剑
2025年10月13日

借款合同编号

河农商时代2022高借字第0003号

借款人
名称

李东婷

担保人
名称

李东婷

担保
方式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500000

利息金额
（单位：元）

21306.3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谢家胜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谢家胜达成的《信贷资产转让合
同》，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担保合同
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谢家胜。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
主体上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还
款/担保义务。

谢家胜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谢家胜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5年8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
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应支付给
谢家胜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及中国
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责主体、清
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谢家胜或广东河源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
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谢家胜 联系电话：13192736060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谢家胜
2025年10月13日

借款合同编号

河农商时代2022高借字第0016号

借款人
名称

谢振强

担保人
名称

谢振强

担保
方式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250000

利息金额
（单位：元）

30269.71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彭永明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彭永明达成的《信贷资产转让合
同》，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担保合同
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彭永明。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
主体上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还
款/担保义务。

彭永明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彭永明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5年6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
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应支付给
彭永明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及中国
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责主体、清
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彭永明或广东河源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
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彭永明 联系电话：13827847708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彭永明
2025年10月13日

借款合同编号

埔前农商2022借字第070号

借款人
名称

陈文浩

担保人
名称

陈文浩、
陈建桦

担保
方式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650000

利息金额
（单位：元）

56541.76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陈志伟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陈志伟达成的《信贷资产转让合
同》，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担保合同
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陈志伟。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
主体上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还
款/担保义务。

陈志伟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陈志伟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5年8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
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应支付给
陈志伟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及中国
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责主体、清
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陈志伟或广东河源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
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陈志伟 联系电话：13829393631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陈志伟
2025年10月13日

序
号

1

债务人

重庆市潼南
区时代灯具
市场开发有

限公司

借款合同号

55010420150000215、
55010220180000346、
55010220180000348

币
种

人
民
币

本金余额

38,468,918.2

担保合同号

55100220150060725、
55100120150027314

担保人

重庆市潼南区时代灯具
市场开发有限公司、付东
宇、谢光志、田爱军、田春
文廖俊渔、张丹、杨宗权

华润渝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对
重庆市潼南区时代灯具市场开发有限公司单户债权的处置公告

华润渝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重庆市潼南区时代灯具市场开发有限公司单户债权资产进行
处置，现予以公告。

债权基本情况：本次拟公告处置的债权资产户数为 1 户，截至收包基准日，债权合计人民币
52,731,706.71元（其中本金38,468,918.2元，欠息合计约14,262,788.51元），债务人及保证人主要分布
在重庆地区。资产详细信息请投资者登录华润渝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或与资产公司
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交易条件为：投资者信誉良好，能够按华润渝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要求支付转让价款，并能够接
受债权资产存在的瑕疵及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交易资金来源合法。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
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该项资产处置工作相关中介机构所属人员；债务
人、担保人为自然人的，其本人及其直系亲属；债务企业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下属公司，
担保企业及其控股下属公司，债务企业的其他关联企业；上述主体出资成立的法人机构或特殊目的
实体；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认定的其他不宜受让的主体。

处置方式：拟以公开处置方式对外转让本次公告资产，包括但不限于拍卖、公开竞价、竞争性招
标等方式。

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7个工作日止。公告有效期：长期有效。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

请与华润渝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具体信息以相关债权资料及法律文件为准。本公告仅具有

要约邀请的效力，本公司有权自行解除该要约邀请或按照实际情况对拟处置资产进行调整。
联系人：唐先生；联系电话：023-65856526；公司网址：https://www.crykasset.com；联系地址：重庆

市江北区金融城3号T1栋24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3-65856599 陈女士

华润渝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13日附表：资产清单

公告资产清单
基准日：2025年6月27日 单位：元


